
福建省特殊支持高层次人才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福建省“海纳百川”高端人才聚

集计划（2013-2017 年）》，做好我省特殊支持高层次人才（以

下简称“特支人才”）管理服务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福建省特支人才包括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

创业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

才、青年拔尖人才和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等 6 类。特支人

才是我省在产业发展、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中具有一流水平和领军才能的杰出人才。一般每年遴选

一次，每次约 200 人。 

    第三条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省特支人才管

理服务的政策制定，各遴选平台单位和特支人才所在单位按

照有关政策做好特支人才的管理服务工作。省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做好统筹协调。 

  

第二章 使用与培养 

  

    第四条  坚持以用为本、用当其时、人尽其才，积极营

造有利于激发特支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的制度环境。用人

单位要在岗位聘任、考核评价、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



制定相应措施，对特支人才大胆使用、重点培养。 

    第五条  支持特支人才参与或承担国家级、省部级重大

科技计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成果转化和优势学科建设等

项目。支持特支人才参与重大政策咨询、重大项目论证、重

大科研计划、重点工程建设和国家标准制定。组织特支人才

参加各类专家服务基层实践活动。支持特支人才特别是工科

类或急需紧缺的我省特支人才到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

站）、众创空间等平台开展创新实践活动，按规定享受《福

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十条措施的

通知》、《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

工作十五条措施的通知》等相关支持政策。 

    第六条  支持特支人才参与或自主组建创新团队，在选

题立项、科研管理、人才配置等方面给予更多自主权。支持

符合条件的特支人才依托重大科研项目等招收项目博士后，

对其组建团队急需人才或助手，可打破所有制和地域限制，

通过多种形式予以聘用。鼓励用人单位依托重点实验室、技

术研发中心、重点科研基地、重点建设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工作站)、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加强以特支人才为支撑的

创新团队建设，形成领军人才和科研辅助人才衔接有序、梯

次配备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第七条  支持特支人才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

交流活动。探索建立学术休假制度，举办学术论坛、学术年



会，加强学术技术交流。依托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举办各类高级研修班，改善特支人才知识结构，提升特支人

才理论水平。每年资助一批特支人才，结合自身课题研究、

技术难题到国（境）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开展

短期学术技术交流、联合科技攻关。每年资助一批特支人才

到国内院士专家身边跟班学习、进修提升。每年资助一批特

支人才出版具有重大创新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著作。 

  

第三章 支持与保障 

  

    第八条  给予资金扶持。从省级人才专项经费中给予入

选者 30-80 万元的特殊支持，其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

技创业领军人才每人 80 万元，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每人

30 万元，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企业高级经

营管理人才每人 50 万元。支持资金应专款专用，主要用于

特支人才自主选题研究、改善工作条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

设、开展合作研究、参加国际学术技术交流等。用人单位要

充分尊重支持特支人才提出的资金使用计划。地方和用人单

位可配套给予经费支持。 

    第九条  特支人才可优先申报国家“特支计划”，优先

纳入省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等人才计划，入选后可获得相应

政策支持。支持青年拔尖人才等特支人才进入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由省财政经费专项资

助招收。 

    第十条  优先推荐特支人才担任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重大科技项目、重点建设学科首席专家等重

要职务。同等条件下，特支人才可优先评聘相应专业技术职

务。 

    第十一条  完善分配激励机制，事业单位对部分紧缺或

急需引进的特支人才，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经批准实行协议工

资、项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办法。 

  

第四章 管理与服务 

  

    第十二条  突出用人单位人才培养管理的主体地位，特

支人才入选之后，用人单位要针对特支人才具体情况，适时

制定个案的培养计划、培养措施并跟踪实施。 

    第十三条  建立联系制度。特支人才所在单位应安排专

人负责联系特支人才，单位领导应定期了解特支人才科研、

生活等情况，及时排忧解难，支持其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和

创新实践。 

    第十四条  建立特支人才考核制度和专项资金分期分

段拨付制度。特支人才考核期为三年，每年提交一份工作报

告，对当年的工作业绩、产生的经济或社会效益进行总结。



遴选当年省财政拨付 50%经费，经中期考核合格再拨付另外

50%的经费，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按照《福建省“海纳百川”

高端人才聚集计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 

    第十五条  建立特支人才信息档案。特支人才档案信息

纳入“海纳百川”高层次人才数据库管理，并由遴选平台单

位负责有关数据的更新、使用和维护。 

    第十六条  凡弄虚作假，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

过以上处分或触犯刑律的，取消其特支人才称号，由遴选平

台单位追回资金并上缴省财政。特支人才调离本省、出国（境）

定居的，保留其特支人才称号，除已开支部分外，剩余支持

经费由遴选平台单位上缴省财政。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

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共福建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 2月 26

日印发 


